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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0 

 
 
香港中區 
昃臣道 8 號 
立法會大樓 
立法會秘書處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韓律科女士 
 

韓女士： 

有關衡工量值式審計工作結果的 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(第四十三號報告書) 

第 6 章：大嶼山愉景灣和二浪灣的批地事宜 

2004 年 12 月 15 日致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信件收

悉，下開簽署人現獲授權代為回覆。  

現應政府帳目委員會在聆訊中提出的要求，提供額外

資料如下：  

2004 年 12 月 8 日召開的公開聆訊  

(a) 有關當局決定無須向行政局匯報更改愉景灣發展概

念一事的會議紀錄，包括 1985 年 10 月 10 日及 1985
年 11 月 14 日的發展進度委員會會議紀錄 (見審計報

告書第 2.17 至 2.21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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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85 年 10 月 10 日及 1985 年 11 月 14 日的發展進度

委員會會議的有關紀錄，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。就我

們所知，並無其他的會議紀錄與你這項提問有關。  

(b) 2003 年 3 月 11 日有關愉景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行政

會議文件 (見審計報告書第 2.24 段 )。  

 基於原則性的考慮，行政局審議的所有文件均為機密

文件，不得向外披露。不過，行政局在 2003 年 3 月

11 日批准愉景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後，當局就《愉景

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I-DB/2》發出一份立法

會參考資料摘要。現把該份摘要載於附件 C。  

2004 年 12 月 13 日召開的公開聆訊  

(c) 在剔除公眾高爾夫球場方面，由 1977 年 7 月 (當時發

展商 A 建議把公眾高爾夫球場改為其他形式的公眾

康樂設施 )至 1982 年 2 月 (當時政務司批准已剔除興建

高爾夫球場規定的總綱發展藍圖 5.0)期間的文件，而

這些文件是關乎政務司在有人反對剔除高爾夫球場

的情況下決定批准總綱發展藍圖 5.0 的 (見審計報告

書第 3.5 至 3.10 段 )。  

 地政總署在文件檔中找到一份可能相關的文件。該份

文件是發展商 A 在 1979 年 3 月 20 日致當時的新界政

務司的信件（未經簽署）。該信連同其夾附文件載於附

件 D。在信中，發展商 A 解釋了認為非會員制的高爾

夫球場不可行的原因，並要求批准擱置這個構思，以

其他動態公眾康樂設施替代。  

(d) 在七十和八十年代，是否有任何類似愉景灣的項目把

發展概念由附有康樂及消閒設施的地區改為住宅發

展，以及是否有任何申請更改發展概念但不獲批准的

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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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七、八十年代，當局並無批出其他類似愉景灣規模

的康樂及消閒設施發展計劃。因此，不會出現當局有

否批准或拒絕過這類發展計劃在發展概念上的改變這

個問題。  

(e) 在過去 30 年，愉景灣整個發展項目帶來的總收益。 

 就地政總署而言，愉景灣發展項目共徵收了約 20.9 億

元。這個數字包括地價、截至 1996 至 97 年度的地租 (在
1997 年後地租由差餉物業估價署徵收 )、修訂總綱發展

藍圖的補價、短期租約豁免書收費及租金，以及行政

費用。  

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      

  

 

副本送：地政總署署長  (經辦人：  郭理高先生  2868 4707 
羅思善先生  
劉志明先生  2850 5104) 

內部人員：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務助理 2537 5139 

2005 年 1 月 10 日  

 
 
 
 
 
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 A、B 及 D 只備英文本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